
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函 
 

會址：台北市復興北路178號10樓之4 

電話：2718-0859  傳真：2718-1269 

聯絡人：徐麗娜 副秘書長 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司 

密等及解密條件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15日 

發文字號：﹙114﹚北市代銷正字第005號函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本會第8屆第3次會員大會訂於6月27日﹙五﹚下午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召開，敬請會

員公司推薦優良從業人員於會員大會表揚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為獎勵表現優越之現職業務及幕僚從業人員，依據本會優良從業人員推薦作業要

點﹙附件１﹚辦理。 

二、會員推薦名額如下： 

﹙1﹚資本額三仟萬以下者，可推薦一名。 

﹙2﹚資本額三仟萬﹙含﹚以上者，可推薦二名。 

三、凡受推薦人員，請備齊資料填妥報名表﹙附件2﹚及個人生活照，5月9日(五)前將

電子檔案寄至公會信箱〈trema.tpe@msa.hinet.net〉，逾期視同棄權。經會員代

表大會籌備處審核彙集後，於6月27日﹙五﹚本會第8屆第3次會員大會中表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理事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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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優良從業人員推薦作業要點 

 

 

第一條 為獎勵本業優良從業人員，依第１屆第５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第二條 本要點稱優良從業人員，係指凡從事本業表現優異之業務及幕僚人員經會員公司推

薦。 

第三條 會員公司推薦優良從業人員之名額如下： 

一、資本額三仟萬以下者，可推薦一名。 

二、資本額三仟萬﹙含﹚以上者，可推薦二名。 

第四條 凡受推薦之優良從業人員應檢附報名表及相關資料，報請公會於每年會員大會中公

開表揚。 

第五條 為鼓勵參與，會員公司推薦優良從業人員以１人一次為限。 

第六條 本要點自公布日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１ 



 

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

114年度優良從業人員推薦表 

優良從業人員出席回函

公 司  姓 名  

職 稱  性 別  

手 機  E-mail  

優良事蹟﹙80字以內﹚ 

敬請會員公司主管列舉所推薦之人員對公司的具體貢獻。 

座右銘﹙26字以內，含標點符號﹚ 

 

個人生活照﹙乙張﹚ 

檔案名稱／ＯＯＯ公司＿姓名 

檔案類型／JPG﹙檔案大小不得小於200KB﹚ 

照片格式／4：3﹙長寬比﹚、橫式﹙照片需臉部清晰﹚ 

請隨「優良從業人員報名表」一同寄至公會信箱 

附註： 

一、優良事蹟及座右銘﹙用於刊登手冊﹚字數請嚴格遵守，如超過公會將予以調整。 

二、請於5月9日(五)前將報名表﹙Word檔﹚及個人生活照寄至公會信箱 

〈trema.tpe@msa.hinet.net〉，敬請來電確認﹙02﹚2718-0859是否寄送成功，以避免遺漏。 

日 期 114年6月27日﹙五﹚ 大會表揚 □ 親自出席 □ 委託出席 ＊大會時間將另行通知 

 

代理受獎人資料 ＊代理人不可同為受獎人 

姓 名  手 機  

職 稱  E-mail  

附件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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